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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           新北市教申（六）字第 109019號 

申訴人：○○○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教師 

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機關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事由：平時考核懲處事件 

 

本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申訴駁回。 

  

事實 

一、 緣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有「未出席上課，卻有出缺勤紀錄簽填不實」之情

事為由，經所屬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下稱考核會）於 109年○月○日決

議核予申誡 2次，案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○月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

○○○號函核定，並於 109年○月○日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懲處令

函知申訴人知悉，申訴人當日收受後不服，旋於 109年○月○日向本會提

起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人申訴書意旨略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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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因本校為新學校，業務繁雜，加上申訴人為高中初任教師，然而處理業

務幾乎為國中事情，因自身忙碌疏忽，有三次出缺勤紀錄表（108.○. 

○、108.○.○、108.○.○）因開會而勾選有誤，並非有意圖領取三次

上課之鐘點費，且勾選有誤之經費完全未入帳戶。108 年○月○日業務

單位（特教組）告知並改為教師日誌方式，且承認為業務單位行政疏失，

而申訴人注意疏忽後立即改善。 

(二) 經費核章流程為上課教師核章→業務單位核章→主管核章→業務單位

申請經費。申訴人繳交當月（九月底十月初繳交九月份記錄；十月底十

一月初繳交十月份記錄）出缺勤記錄表，業務單位核章時，無事先告知

有誤，卻拖至 108年○月○日逕自向校長呈報，明顯不符合業務單位之

行政流程常理。 

(三) 因業務單位當時並未告知上課內容為何，僅說明幫助學習中心之孩子不

懂之部分，由過往經驗認定為補救教學模式，且業務單位說「如當節課

（午休）臨時有事，則可以採取兩個方式，第一，找時間補課；第二，

取消此節課，出缺勤表勾選有事未出席」，申訴人十分熱愛教書，然而

因事務繁雜且學生亦有自己學習中心的課，有些能調課則會調課，申訴

人對於上課十分積極，但若實在沒辦法，則會取消當次上課，並於下次

上課一樣積極釐清孩子不懂的內容。 

(四) 考核會並無提供申訴人開會之資料，資訊極為不對等，且從會議上委員

發言得知，委員手中出缺勤紀錄表誤寫數量（業務單位主觀認定）與申

訴人實際認知極為不同，然而人事主任說此為機密資料，無法提供給我

作為反駁之說明。考核會委員手中出缺勤紀錄表為業務單位主觀認定之

出缺勤記錄，縱有調查報告，但申訴人堅持除上述第一點三次未上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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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其餘時間皆有按時上課，但業務單位無客觀具體證據（如監視器）

證明申訴人當節無去上課，用主觀意識書寫調查報告，有失考核會之公

允。此外，業務單位說的沒去上課（即停課）單子並未留存完善，令人

對於委員手中出缺勤報告的真實性存疑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說明書略以： 

(一) 輔導處依據 108 年○月至同年○月之「學習中心上課紀錄檢核表」，發

現申訴人具上課遲到、早退及缺（停）課情形，且未依實際出缺勤於授

課紀錄表上登載簽到退，致輔導處依申訴人授課紀錄誤繕（支領鐘點費）

造冊之情事。本校啟動調查機制，經輔導處 108年○月○日通知申訴人

知悉本案，申訴人於 108年○月○日提交書面說明（詳如申訴人事件檢

討報告書），自述於 108年○月○日、108年○月○日及 108年○月○日

因開會，當日無授課事實誤勾選「準時輔導」，爰此，本校據以召開 109

年○月○日申訴人未依規定出勤暨鐘點費出缺勤簽填不實處理會議，決

議略以，申訴人對於出缺勤授課情形簽填不實坦承不諱，爾後單位主管

應即時因應維護學生受教權，本案列入申訴人 108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

參據。 

(二) 本案係因申訴人 108 年○月○日、108 年○月○日及 108 年○月○日未

出席上課，卻有出缺勤紀錄查填不實，啟動調查機制，經當事人坦承不

諱及 109年○月○日校內主管處理研商會議，就行為事實有無違反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下稱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）且依據

校內調查報告，於 109年○月○日召開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核予申

誡 2次之懲處，過程均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，由考核會完成初

核，再報請校長覆核，嗣報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同意核備後發布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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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；申訴人不當行為事實已客觀存在，本校據以作成懲處之事實及處理

程序均屬合法妥適，過程亦無法定程序之瑕疵，洵屬有據。 

(三) 教師應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，培養學生健全人格，嚴守本分，發揚

師道及專業精神，一言一行應為學生之楷模及表率，未能準時按時上、

下課，已嚴重影響本校特殊教育（資源班學習中心）學生之受教權，不

應以主張其最終未溢領該 3堂授課鐘點費之結果，合理化「誤勾選準時

輔導」出缺勤紀錄不實之不當行為；申訴人 108年○月至同年○月「具

有 3次未實際授課，且出缺勤紀錄簽填不實」已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

理規範，縱行政處室因鐘點費金額計算失察再次釐明，亦無法改變申訴

人出缺勤不實影響學生受教權之事實，況未徵詢輔導處同仁之同意私下

擅自錄音，所附錄音逐字稿意圖模糊其他非系爭課堂皆有授課事實，誤

導本案因經費未撥入申訴人帳戶且具行政疏失……錄音動機可議應予

制止，申訴人之主張，洵非可採。 

(四) 申訴人屢次未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，且未依學校安排之課程，實施

適性教學活動，按其行為事實已違反「教師法」規定教師所應盡之義務，

本校考量申訴人係 108年○月○日初任教師兼任行政，認其有改正之可

能性，故不以違反教師法事由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討論，僅就其不

當行為違反教育法令規定事項核予申誡 2次之懲處，乃希冀提供申訴人

自省自新之機會，導正其不當行為，期許能繼續在教學崗位貢獻所學。 

(五) 至本校 109年○月○日考核會案由係為審議申訴人「具有 3次未實際授

課，且出缺勤紀錄簽填不實」不當行為是否違反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，本

校人事室依規定程序通知當事人並給予法定陳述意見準備時間，本案前

經申訴人撰寫之事件檢討報告書事證明確，申訴人亦如期出席考核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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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人希望提供考核會會議資料，顯然對自身不當行為仍未有自省，才

會有資訊極為不對等之誤解，會議過程已充分考量懲處目的及個案不當

行為而作適當之決定，並無應考量而未考量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

標準。 

 

理由 

一、 按所謂「判斷餘地」，係指行政機關將抽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於具體

的事實關係時得自由判斷之情形。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53號理由書意

旨，「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，固應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

性之判斷，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，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

得依法撤銷或變更。對此類事件之審查密度，揆諸學理有以下各點可資參

酌：……（二）原判斷之決策過程，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為之，抑由專業

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，均應予以考量。（三）有無應遵守

之法律程序？決策過程是否踐行？（四）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，其涵

攝有無錯誤？（五）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

之上位規範。（六）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尚未斟酌。」另依最高行政法

院 92 年判字第 1238 號裁判要旨略以：「……行政機關行使判斷餘地權限

之際，倘未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甚或以無關聯之因素作為考量，或者判斷

係基於不正確之事實關係等情形，即屬違法，行政法院自得予以撤銷……」

再依考試院 87考台訴決字第 010號再訴願決定書意旨：「……又此項訓練

考核工作，富高度屬人性，除訓練機關辦理該項業務有法定程序上之瑕

疵、對事實認定有違誤、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、有與事件無關

之考慮牽涉在內及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，訓練機關長官對受訓人員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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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『判斷餘地』，應予尊重……」綜合上述大法官解釋及實務見解，若原

措施學校於考核過程中無：（一）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決定；（二）未能遵

守一般公認之評價標準；（三）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決定；（四）未能

遵守程序規定；（五）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情形，本會對此等富高度屬人

性質、專家或委員會作出的評價決定、預測或評估性質的決定、高度專業

技術之決定及政策走向或計劃性之決定等「判斷餘地」仍應予以審議，合

先敘明。 

二、 卷查，兩造並不爭執申訴人於系爭期間有「未到班上課卻勾選上課」之事

實，惟申訴人陳稱：「因自身忙碌疏忽，有三次出缺勤紀錄表（108.○.○、

108.○.○、108.○.○）因開會而勾選有誤，並非有意圖領取三次上課之

鐘點費，且勾選有誤之經費完全未入帳戶。」、「108 年○月○日業務單位

（特教組）告知並改為教師日誌方式，且承認為業務單位行政疏失，而申

訴人注意疏忽後立即改善。」、「業務單位核章時，無事先與我告知有誤，

卻拖至 108年○月○日逕自和校長呈報，明顯不符合業務單位之行政流程

常理。」及「校內考核會並無提供申訴人開會之資料，資訊極為不對等，

且從會議上委員發言得知，委員手中出缺勤紀錄表誤寫數量（業務單位主

觀認定）與申訴人人實際認知極為不同，然而人事主任說此為機密資料，

無法提供給我作為反駁之說明。」；原措施學校則稱：「教師應積極維護學

生受教之權益，……，未能準時按時上、下課，已嚴重影響本校特殊教育

(資源班學習中心)學生之受教權，不應以主張其最終未溢領該 3堂授課鐘

點費之結果，合理化『誤勾選準時輔導』出缺勤紀錄不實之不當行為；申

訴人 108年○月至同年○月『具有 3次未實際授課，且出缺勤紀錄簽填不

實』已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理規範，縱行政處室因鐘點費金額計算失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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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釐明，亦無法改變申訴人出缺勤不實影響學生受教權之事實，況未徵

詢本校輔導處同仁之同意私下擅自錄音，所附錄音逐字稿意圖模糊其他非

系爭課堂皆有授課事實，誤導本案因經費未撥入申訴人帳戶且具行政疏

失……錄音動機可議應予制止」及「本案前經申訴人撰寫之事件檢討報告

書事證明確，申訴人亦如期出席考核會，申訴人希望提供考核會會議資

料，顯然對自身不當行為仍未有自省，才會有資訊極為不對等之誤解，本

校會議過程已充分考量懲處目的及個案不當行為而作適當之決定，並無應

考量而未考量或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。」審究本件，申訴人於 109

年○月○日至本會陳述意見時自承確有「應到課卻勾選到課」之行為，惟

陳稱係因忙碌而誤勾選，且未有鐘點費溢領之情事。查，原措施代表到本

會陳述時確認申訴人未到課日期分別為：沒上課是○月○日（資料組資料

一開始就是是○月○日不是是○月○日，是○月○日是申訴人有去上課，

但學生沒到，後來再把學生找回來，所以申訴人有上課、是○月○日，有

上課有入帳）及是○月○日；但○月應上 8節課，有 5節沒上課，但申訴

人都勾選有上課；○月應上 9節，有 1節沒上課，但有勾選；○月應上 8

節，有 1 節沒上課，但勾選；並稱：「課程早發給學生，因為擔心學生沒

去上，所以特教老師和我會巡堂確認學生有無上課。」、「我曾發現有 2次

『學生到、老師沒到』的情形，第一次我發 LINE 給申訴人、第二次是○

月○日，在○：○時發現申訴人不在（應該是○：○下課），學生表示申

訴人說早退 5分鐘」，申訴人則回應：「○月○日當日肚子痛，我跟學生說

下次補回來 5分鐘。」；另，原措施代表再稱：「有 1次開天窗是○月○日，

○：○左右發現，有兩個學生說申訴人一來就說下課。申訴人以 LINE 回

覆現在肚子痛，先下課，應該上到快○：○。（課程時間是從○：○-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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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）」；再檢視 109 年○月○日考核會會議紀錄記載：「……那時候太忙，

所以偷懶把預計這個月要上課的日期先簽好……自己卻疏忽沒有把自己

原本預期要上課的日期做更正，然後就送出去了……剛開始的時候是上完

課蓋章，後來因為真的太忙了，所以自己偷懶，會先看行事曆確認某一天

會開某個會，會先把這些都空掉，然後之後就先蓋，因為我後來發現自己

會忘記是哪幾天有去上課……」據上，兩造對申訴人有無到課之確切日

期，雖互有爭執，然考核會上業務單位有提供詳盡之資料供委員審議，且

申訴人亦自承系爭期間已忘記哪幾天有去上課，本會認定原措施學校於考

核會之申訴人出勤紀錄，較為可採。 

三、 另查前揭考核會議雖有審議申訴人提供之「事件檢討報告」，該報告記載：

「因中午資源中心的課，部分日期（108.○.○、108.○.○、108.○.○）

未能上課……」，惟考核會議紀錄亦記載：「……○○○委員：……但他的

問題是，未到課怎麼可以先簽？當老師理論上上這節課就簽這節課才

對。……○○○委員：我比較在意的是他發現錯誤之後沒有積極想要去挽

救的這個態度。……○○○委員：學生的口述也很清楚比方說 10 次上課

有些學生 2-3 次有些印象 5 次沒有一個說 10 次這也是很大的重點……有

顧慮學生受教權嗎？……」足見考核會之判斷非僅以申訴人自提之「事件

檢討報告」及「缺席幾次上課」為惟一基準。申訴人於系爭期間有「未到

課卻勾選到課」及「早退」之行為，足堪認定。 

四、 另，申訴人自承「自認有錯，但預期是一支申誡，但考核會可能資料有誤，  

所以才提出此申訴，我想知道是基於什麼原因申誡 2 次。」；原措施學校

代表輔導主任則回應：「考核會討論時申誡一次到小過的額度都有，依決

議之。」；檢視上開考核會會議記錄記載：「……決定予以懲處（現在場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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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委員 10人，贊成懲處者 9票，反對懲處者 0票，主席未參與投票）。……

不同意申誡 1 次（現在場出席委員 10 人，贊成申誡 2 次者 7 票，不贊成

申誡 2 次者 2 票，主席未參與投票）。……同意申誡 2 次（現在場出席委

員 10 人，贊成申誡 1 次者 2 票，不贊成申誡 1 次者 7 票，主席未參與投

票）。」，原措施學校核予申誡 2次之懲處，並無上開理由一所述之各項違

誤，本會對此等附高度屬人性之判斷餘地予以尊重，原措施學校認事用法

並無違失，應予維持。 

五、 其餘兩造攻擊防禦主張，亦因無涉本件之評議決定，爰不逐一予以評議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。爰依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

則」第 29條第 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9 月 1 8 日 

如不服本評議書決定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 

向「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
